
 

宣道會北角堂 

「夏令活動週 – 兒歌精選集」：詩歌使用版權指引 

用途： 

 所有詩歌版權只可申請作非牟利用途，並得到有關之詩歌版權擁有

人書面認可。 

 在使用有關詩歌之前，您需填妥【詩歌版權使用申請表格】、電郵

至 vbssongs.npac@gmail.com，並得到版權擁有人的書面批准。  

申請： 

 所有申請作非牟利用途的詩歌版權使用可分為三種： 

1. 個別教會／機構聚會或活動詩歌版權使用（包括崇拜／團契／小組

／佈道會／婚喪禮儀／營會等聚會），可選整年或短期使用。 

2. 影音製作詩歌版權使用（包括歌曲轉載、現場錄音錄影或多媒體配

樂等）。 

3. 詩集／刊物製作詩歌版權使用（包括歌詞、歌譜或投影片等）。 

 申請詩歌版權，請填寫網上表格【詩歌版權使用申請表格】。 

 收到您的申請後，版權擁有人將盡快回覆申請人。 

版權註明： 

 若要將詩歌歌詞刊印於程序表、歌紙或刊物上，您需將作曲人、作

詞人及版權擁有人一併刊印。 

 若申請影音／詩集／刊物製作，請於合適位置將有關詩歌資料：包

括作曲人、作詞人及/或編曲者等刊印或列明；亦請於有關產品或產

品包裝上列明版權持有者。 

版權擁有人有權保留一切最終決定及使用權。 


